瓦政办发〔2018〕69号

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19号台风“苏力”
防御工作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经济区，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：

按照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，现将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19号台风“苏力”防御工作的通知》（辽政办明电〔2018〕5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并相结合工作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，确保安全度汛。

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8年8月23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19号
台风“苏力”防御工作的通知
辽政办明电〔2018〕56号
各市人民政府，省政府有关厅委、直属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
受台风“苏力”和东北低涡共同影响，8月23日11时至24日我省东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，累计降水量丹东地区及岫岩县、清原县、新宾县、本溪县、桓仁县可达50～100毫米，局部100～180毫米；铁岭地区及庄河市、抚顺市区、本溪市区、辽阳县25～50毫米，局部50～100毫米；其他地区l～25毫米。主要降水时段为23日14时至24日14时，降水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，最大小时降水量30～50毫米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《关于做好第19号台风“苏力”防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汛办电〔2018〕186号），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今年第19号台风“苏力”防御工作的通知》（农明字〔2018〕第26号），对农业抗灾减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按照国家的部署，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台风防御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切实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区，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对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、省政府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对防汛减灾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层层压实责任，超前谋划，统筹安排，周密部署，科学应对，切实做好防范暴雨的各项准备工作。要提高认识、提高警惕，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全局意识，紧绷防汛减灾这根弦，毫不懈怠、毫不动摇，坚决杜绝麻痹思想、松懈心理和厌战情绪，从细、从严、从实落实各项度汛措施，坚决打赢这场防汛攻坚战。

二、落实工作责任，筑牢防汛工作根基。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要按照包保责任制要求，深入一线、靠前指挥、亲自调度，形成“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”的工作局面，以严的要求、铁的纪律确保防汛抗洪工作不留死角、没有真空、不走过场。各部门要敢于担当、主动作为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完善联动机制，形成全省防灾减灾救灾的强大合力。广大干部要沉到基层、恪尽职守，认真落实各项防汛任务，确保安全度汛。

三、突出防御重点，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、汛情发展趋势，科学研判会商，适时启动应急响应，及时发布预报预警，有力有序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工作。要做好转移群众安置工作，确保转移人员有干净水喝、有热饭吃、有地方住、能够就医，全力避免发生次生灾害。要加强对防洪工程的科学调度，加强对险工险段、危险区域、薄弱环节的隐患排查，加强对水库、河道、尾矿库、山洪泥石流易发区、地质灾害隐患点、低洼易涝区等关键区域和重点部位的监控巡查，及时发现并科学处置险情，全力确保度汛安全。

四、严防农业灾害，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。由于前期降雨，各地土壤水分趋于或已经饱和，局地发生洪涝灾害。当前，正值我省玉米和水稻灌浆、大豆鼓粒的关键时期，台风“苏力”登陆我省，可能进一步加重农业受灾程度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立足抗灾夺丰收，切实落实各项农业防灾减灾措施，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。要加强对设施大棚、果园、粮食企业、低洼易涝地块等重点部位的防范工作，做好农机具、机泵、沙袋等防汛物资的储备与调度，有效保管或转移农药等危化品，严禁涉险作业。要根据受灾情况，适时启动应急预案，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评估和抗灾减灾技术指导，及时开展农业灾害定损理赔，有效减免农民因灾损失。

五、加强值班值守，严肃防汛工作纪律。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，实时掌握雨情、水情、汛情、灾情，进一步健全完善汛情会商和沟通协调机制，做好应急联动、启动响应、避险转移、灾情上报等各项工作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效率。要严肃防汛纪律，强化责任追究制度，对不及时到岗履职、到岗不尽责的，落实不力、行动迟缓的，敷衍塞责、失职读职的要严肃问责。
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

2018年8月22日      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各

人民团体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广播电视台，党校，外地驻瓦企事业单位，

驻军部队。

（共印80份）
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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